承诺书
致：醴陵市渌江住房租赁有限公司
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单位名称）已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《关于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的征集公告》及其全部附件，并就参与本次房源征集活动，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手续方面
1.  我公司所提供的“五证 ”（国有土地使用权证/不动产权证书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、商品房预售/销售许可证）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确保持证信息与项目现状完全一致。
2.  土地出让合同、补充协议及土地出让金、相关税费缴纳凭证齐全、无拖欠情形。若因手续瑕疵导致房源无法签约、备案或办证，贵司可立即终止合作，我公司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因此给贵司造成的实际损失。
二、权属限制方面
1.  拟收购房源及对应土地权属清晰，不存在任何抵押、质押、查封、冻结、租赁、备案销售或其他限制转让情形；不存在与施工单位、金融机构、购房业主及其他第三方的权属争议。
2.  若出现任何权属纠纷或限制交易情形，我公司保证在贵司指定期限内自费解除；逾期未解除的，贵司有权直接剔除该房源或终止《意向收购协议》，我公司赔偿贵司因此遭

受的全部损失。
三、法律纠纷方面
1.  拟收购项目不存在已发生或潜在的法律纠纷，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纠纷、产权纠纷、债务纠纷等。若出现此类纠纷并导致房源无法交付，贵司有权解除双方签订的《意向收购协议》，取消我公司房源提供企业资格。
2.  若因我公司原因在收购前或收购后出现法律纠纷，我公司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。
四、交付及办证方面
1.  我公司承诺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节点，按时、足额交付拟收购的房源，确保房源质量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。若因我公司原因导致未能按时交付，贵司有权解除双方签订的《意向收购协议》，取消我公司房源提供企业资格。
2.  积极配合办理房源的产权转移手续，确保在贵司要求的时间内为贵司办理完成相关产权证书。
3.若因非我公司原因（包括但不限于政策调整、项目流程终止、贵司审批未通过等）导致房源最终未被收购，贵司可在流程结束后退回全部房源，且无需承担任何损失或补偿责任。
五、其他
[bookmark: _GoBack]如因我公司违反征集通告内容提供房源或资料，或违反本承诺内容，给贵司造成经济损失的，贵司可直接在应付收

购款中扣划相应金额；款项不足时，我公司在收到贵司书面通知 5  日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补足。
贵司为实现权利而产生的律师费、评估费、审计费、诉讼费、保全费、执行费、差旅费等，全部由我公司承担。
我公司系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相应信息，并确保承诺内容的准确性和可执行性。
本承诺书为无条件、不可撤销之承诺，直至本次收购全部房源完成产权转移登记且质保期满之日终止。承诺书一旦签署，即具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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